附件1.
报  价  表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名称：揭阳市绿源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厂2025-2028年度营运期财产一揽子保险项目
	项目
	险种
	保险金额/赔偿限额
	免赔额
	保险费率
	保险费元/含税（专票）

	揭阳市绿源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厂2025-2028年度营运期财产一揽子保险项目
	财产一切险
	人民币524,760,000.00元
	1、地震、海啸 -- 每次事故RMB40万元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5％，以高者为准；
2、发电机、汽轮机、锅炉 -- 每次事故RMB100,0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5%，以高者为准；
3、其它 -- 每次事故RMB50,000元。
	
	

	
	营业中断险(跟随财产一切险)
	毛利润：人民币63,634,066.71元
	5天
	
	

	
	机器损坏险
	人民币323,140,000元
	每次事故RMB500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5%，以高者为准。
	
	

	
	营业中断险(跟随机器损坏险)
	毛利润：人民币63,634,066.71元
	5天
	
	

	
	公众责任险
	累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万元；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500万元。
	1、每次事故财产损失绝对免赔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10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2、人身伤害无免赔额。
	
	

	
	雇主责任险
	1、 投保人数：100人；
2、 全员年工资总额RMB12,838,973；
3、 每人死亡限额36.0月工资，每人伤残限额48.0月工资；
4、 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：人民币2万元/年，每人死亡、伤残最高赔偿限额51万元；
5、 每人误工补助：实际工资标准。
6、 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：RMB 51,355,892,
保单累计赔偿限额：RMB 51,355,892。
	1、每次事故每人误工费用，绝对免赔5天。
2、每次事故医疗费用绝对免赔人民币100后按100%赔付。
3、其它无免赔。
	
	

	项目保险费/含税   合 计：
	


注：上述各险种的保险金额（赔偿限额）为暂定金额，续保期间可能会有调整，报价人可按暂定金额提供每年续保费率和暂定保费金额，如存在续保前置条件，请报价人注明。
单位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签章）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

